
2.按合同规定的范围使用资金；

3.按规定完成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质量指标；

4.按合同规定归还借款。
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承包单位及责任人未能实现合同规定的效益目标或违背合同规定者，财政部门有权停止

拨款。
十、采取上述措施后，原来用于农业的各项支出不但不得减少，而且要有所增加。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各项

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应逐年有所提高。
十一、增加农业投入，必须坚持农民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向当

地人民政府提出有关建议，调动集体和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
十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可以在不违背中央统一部署和各项政策前提下，制定具体的实施

办法。
十三、中央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开发的项目，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另

行制定颁发。
十四、本规定从1989年 1月 1 日起执行，以前有关规定停止执行。  （附表略）

简讯
河南省新郑县龙王乡

加强机井管理有新招

龙王乡有 5万多亩耕地，这里没有自流灌区，农

田灌溉全靠机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全

乡机井管理曾一度出现了一些问题，财政投资建井也

缺少资金。为了提 高 农田灌溉能力，满足生产的需

要，1986年底乡政府采取了划拨责任田的办法，鼓励

个人或联户打新井，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平庄行

政村平银禄一家，投资4 000元打一眼新井，机、泵、

井房全部配套齐全。村里给他 4 亩责任田经营，只缴

农业税，不交提留和其他费用。机井的所有权、使用

权、转让权和续承权归平银禄。平银禄在 4 亩责任田

上种植小麦、西瓜、红薯，两年收入近3 000元，很快

可以收回投资。他负责灌溉的45亩沙土地，亩产由过

去200斤提高到600至600斤，浇地只向农户收电费。自

1988年实行这个办法以来，全乡新打机井147眼，扩大

灌溉面积近 2 万亩。

既然可以划拨责任田鼓励个人或联户打新井.为

什么不可以对旧井也采取划拨责任田的办法进行管理

呢？1987年 9月乡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对旧井采取划

拨责任田进行管理的办法如下：1.根据现有机井配套

的完整程度，由村、组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评委，按

质估价，然后向农户招标，并结合农户经济状况和管

理水平确定中标者。2.各村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分

别划给井主 2 至 4 亩养井田，由井主耕种，只交农业

税，免交提留款，作为以后维修、管理机井的补偿；

二分养井田，作为管理机井建房之用。3.井主与村、

组签订合同，合同规定，买方对井拥有十五年以内五

项权利（所 有 权、管理 权、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

权）和一项义务（负责机井的维修、配套和管理）.
为群众 服务时，只 收电（油）费，并由公证部门公

证，具有法律效力。4.制定群众监督措施，保证设备

完整，保证一口井浇地60亩，旱期内，限期浇地。井

主不得籍以种种借口推脱或拒绝为群众服务。违者处

以罚款10至100元。5.旧井转让的折价款，村、组必须

用于机井建设，主要用于线路建设和机井配套等。到

目前为止，全乡428眼井已有384眼采取上述办法进行

管理，共回收水利建设资金74万元.用于架设高压电

线15杆公里，购变压器16台.建井房170间，恢复和扩

大溉灌面积6 000多亩。

龙王乡坚持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采取“划拨

责任田养井、发展水利、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在

新郑县迅速推广普及，调 动 了 群 众发展水利的积极

性，吸引了社会游资，缓解了目前财政资金紧张的困

难，与以前无偿投资相比，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同时，由于明确了权利，解决了水利设施管理不善的

问题，保证了水利设施的完整，提高了防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发展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实践证明.在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和国家财政资金比较困

难的情况下，龙王乡实行的办法是一条适宜平原地区

“发展水利、增加粮食生产”的新路子。

刘树森  贾成林  许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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